购房补助申报承诺书

本人就申请购房补助提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提交的材料准确、真实、不虚（瞒）报有关情况或伪造有关证明材料；如有不实，愿接受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本人及配偶(原配偶)、未成年子女均未在市区拥有除农房以外的任何形式自有住房，未在2022年5月7日起在本市转让过或因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，均未享受过市县两级政府购房类优惠政策。

三、本人承诺在金工作5年及以上（高层次人才以养老保险或个税缴纳为依据；大学生等其他人才以养老保险为依据；省部属单位人才缴纳省部级养老保险的，以参加本地医疗保险情况为依据），在金工作未满5年的，同意按比例（不足月数除以60个月）退回不足部分购房补助至财政指定帐户，并经相关部门核实后方可解除限制、上市交易。

四、本人同意将购房补助涉及的个人信息提交相关部门核实并进行公示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＋手印）：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
